
序 言

葉炳權先生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社會工作局局長

澳門素來具有守望相助，睦鄰相處的優良社會風氣，特區
政府對新來澳人士的服務近年不斷加強。同時，透過不同的形
式和渠道，宣傳政府為他們所提供的服務資訊，以突顯本地人
士及新來澳人士作為社會的一分子共同對澳門責任及承擔，透
過共同參與及親身的接觸及體驗，促進雙方對彼此的了解及接
納；培養對兩地在社會政治、民風及民情等方面的異同的認
識、接納及欣賞；鼓勵他們認識及積極投入新生活；另一方
面，政府也提供支援那些為新來澳人士提供服務的團體及機
構。

自澳門回歸以來，加緊了兩地的來往，而由內地來澳定居
的人士均有所增加。因此，協助他們融入澳門社會及適應生活
環境一直受到特區政府的重視和關注。針對他們的實際情況和
生活需要，十三間政府部門包括社會工作局、社會保障基金、
勞工暨就業局、民政總署、房屋局、保安部隊（治安警察
局）、身份證明局、教育暨青年局、衛生局、行政暨公職局、
體育發展局、環境委員會及廉政公署，為各屬相關服務範疇的
工作輯錄成一本小冊子，旨在讓新來澳人士藉相關資訊懂得如
何向有關的部門尋求合適的服務。

由於各部門所提供之資料甚具實用性，實可作為向全澳居
民推廣服務的材料。祈藉此發揮社會互助互愛、睦鄰共處的精
神，共同建立一個美好的居住環境。

最後，本人謹代表社會工作局鳴謝各相關部門之協力，使
本小冊子得以順利完成。

2003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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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委 員 會

社 會 工 作 局

民 政 總 署

社 會 保 障 基 金

行 政 暨 公 職 局

身 份 證 明 局

治 安 警 察 局

房 屋 局

教 育 暨 青 年 局

勞 工 暨 就 業 局

衛 生 局

體 育 發 展 局

廉 政 公 署

環 境 委 員 會

排 名 不 分 先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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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順堂及大堂區
社會工作中心

花地瑪堂區社
會工作中心

青洲區社會
工作中心

聖安多尼堂及望德
堂區社會工作中心

仔及路環區
社會工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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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順堂及大堂
區社會工作中心

下環街 63 號一樓
電話：9897100, 9897101

傳真：559715

           花地瑪堂區
          社會工作中心
          台山平民新村 C 座地下
     電話：596457, 596458
傳真：552890

青洲區社會工作中心
青洲大馬路 65 號災民中心一樓

電話：225744, 225745
傳真：225767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四：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下午二時半至五時四十五
分及

星期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下午二時半至五時半

仔及路環區
社會工作中心

仔地堡街
電話：827285, 827616

傳真：827763

                    聖安多尼堂及
                    望德堂區社會
                   工作中心
                 美副將大馬路 11 號 X 地下
              電話：580981, 580982
         傳真：552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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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民解困
共建新生
助民解困
共建新生

社區工作
本局以主辦、協辦及資助等方式開展社區活
動，讓新來澳人士認識及善用社會資源來解
決日常生活問題，達致融入社會生活。

輔導服務
本局透過向個人或家庭提供心理輔導服務，
協助新來澳人士處理困擾情緒，使他們更好
地適應新生活。所得個案及資料將作獨立處
理，絕對保密。

膳食服務
本局轄下三間飯堂向有需要

之 新 來 澳 人 士 提 供 膳 食 服

務，解決基本生活需要。

（收費視乎家庭收入訂定）

查詢請電：

馬柯曼麗飯堂（澳門區）

電話：9897100 / 9897101

仔飯堂/路環飯堂（離島區）

電話：827285 / 827616

轉介服務
安排轉介新來澳人士到其它
政府部門或社會團體接受合
適服務，協助他們尋求社會
資源。

諮詢服務
如欲對本局服務有詳細的了解和認識，歡迎
于辦公時間內親臨或致電各區社會工作中
心。

托兒服務
協助安排新來澳人士子女入托托兒所，解決
入托時所遇到的困難，以分擔家庭照顧幼兒
的壓力。
查詢請電：3997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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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社 會 保 障 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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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社 會 保 障 基 金

 現有受益項目：

• 養老金及殘疾恤金

• 社會救濟金

• 津貼（疾病、失業、喪葬、出生及結婚）

• 因工作關係所引起的債權

• 肺塵埃沉著病

申領條件

應遵手續

社會保障基金會址 - 澳門馬忌士街二至六號。電話：532850

社會工作局各社會工作中心：

花地瑪堂區社會工作中心 - 巴波沙平民新村 C 座地下。

聖安多尼堂及望德堂區社會工作中心 - 美副將大馬路十一號 X 。

風順堂及大堂區社會工作中心 - 下環街六十三號一樓。

青洲區社會工作中心 - 青洲大馬路災民中心一樓。

仔及路環區社會工作中心 - 仔地堡街。

 養老金

只發放予在本地區常居住至少七年，並具下列條件的社會保障基金受益

人：

• 向社會保障基金曾供款至少六十個月；

• 年滿六十五歲或以上；假如只年滿六十歲，須由社會保障基金健康

檢查委員會證實為明顯早衰老。

應以專用申請表向社會救濟金所指之地點或社會保障基金所在地申請。

假若有權領取養老金，從遞交申請的翌月支付；以及視乎每年一月份辦

理仍然生存證明之維持手續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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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殘疾恤金

只發放予在本地區常居住至少七年，並具下列條件的社會保障基金受益

人：

• 向社會保障基金曾供款至少三十六個月；

• 年滿十八歲或以上；

• 殘疾情況需經社會保障基金健康檢查委員會證實為永久及絕對無法

從事任何有薪酬的工作。

應按上述申請養老金之方法及地點申請。

假若有權領取殘疾恤金，從遞交申請的翌月支付；以及視乎每年一月

份辦理仍然生存證明之維持手續而定。

 社會救濟金

發放予在本地區常居住至少七年者及其必須：

• 由社會工作局證明缺乏用以維生的基本收入；

• 年滿六十五歲或以上；如經社會保障基金健康檢查委員會證明為喪

失工作能力者，則年滿十八歲或以上；

• 並無從事任何有薪酬的工作，亦沒權領取養老金或殘疾恤金。

應以專用申請表向所屬居處的社工局各社會工作中心申請。

假若有權領取此救濟金，從遞交申請的翌月起按上級批示的固定期限內

支付；

以及只要能保持此救濟金之發放條件，則可維持發放。

 特別支付

是一項對所有社會救濟金、養老金或殘疾恤金之受領人的支付，於每年

一月份發放與其救濟金相同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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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津貼

疾病津貼僅發放予由澳門衛生局 冊醫生或醫院發出醫生證明之社會保

障基金受益人，並應符合下列條件：

• 在有權領取津貼之患病期開始的季度前十二個月中，至少有九個月的

供款；

• 在患病期間並無從事任何有薪酬的工作；

  住院 - 每年連續或間斷地發放共計不超過一百八十天

  非住院 - 每年連續或間斷地發放共計不超過三十天。

自願供款之受益人沒有權利享用疾病津貼。

以專用申請表（表格上列有供醫生及僱主填寫的部分）在有權領取津貼

之患病期終結日後三十天內，向社會保障基金申請。自患病之翌日起，

有權獲得疾病津貼。

 失業津貼

失業津貼僅發放予非自願失業之社會保障基金受益人以及應符合下列條

件：

• 在勞工暨就業局就業暨職業關係促進處已登記至少有十五天；

• 在完成就業登記之季度開始前的十二個月中，至少有九個月的供

款；

• 並無拒絕接受與受益人專業能力相符合的工作。

自願供款之受益人沒有權利享用失業津貼。

以專用表格並應連同一份已在就業暨職業關係促進處中登記及並無拒絕

接受與其專業能力相符合的工作之證明之件，可向社會保障基金申請。

倘若持續失業，可連續以相同時間續期直至收取九十日津貼為止，且必

須於一百二十天內（由勞工局登記日起計）提出所有申請；若找到工作

或為自己經營業務，則由其開始日起計 2 天內知會本基金，並於 30 天

內申請餘下的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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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就業暨職業關係促進處登記日起計，每十二個月為一期，該津貼發放

日數最長為九十天；

受益人假若於十二個月的時段內已收取九十天津貼 ，則只可於最後一次

支付津貼日期起計的一年後，才可再次提出申請。

注意：以上的養老金、殘疾恤金、社會救濟金、失業津貼及疾病津貼之

給付不得互相重 。

 喪葬津貼

發放予證明已為社會保障基金受益人或救濟金領取者支付其死亡殮葬費

之人士。

應在社會保障基金所在地申請。由死亡之日起計的一年期限內以一份專

用申請表並需連同下列文件：

• 申請人的身份證明文件影印副本；

• 受益人或救濟金領取者之死亡證明文件；

• 殮葬費用的證明文件。

 出生津貼

社會保障基金受益人如符合下列任何一項條件，在每名子女活者出生

時，可獲發給出生津貼：

• 受益人在其子女出生季度前對上的十二個月內有不少於九個月，或

對上的二十四個月內有不少於十五個月的供款 ;

• 基於以往的供款而正在領取本基金所發放的養老金或殘疾恤金者 。

在子女出生日起計的六十天內需前往社會保障基金所在地，以專用表格

附同下列文件進行申請 :

• 申請人之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

• 子女出生登記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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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受益人只可以有權利領取最多三份出生津貼。

注意：倘若父母雙方均為社會保障基金受益人，並同時申請出生津貼，

則其中一方需遞交出生登記證明，另一方只需遞交出生登記證明副本。

 結婚津貼

社會保障基金受益人如符合下列任何一項條件 ，在結婚時可獲發給結婚

津貼：

• 受益人在結婚季度前對上的十二個月 內有不少於九個月的供款；

• 基於以往的供款而正在領取本基金所發放的養老金或殘疾恤金者 。

在結婚日起計的六十天內需前往社會保障基金所在地，以專用表格附同

下列文件進行申請：

• 申請人之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

• 結婚登記證明書。

注意：倘若配偶雙方均為社會保障基金受益人，並同時申請結婚津貼，

則其中一方需遞交結婚登記證明，另一方只需遞交結婚登記證明副

本。

 因工作關係所引起的債權

受益人因僱主實體經濟或財政能力不足而未獲清償的債權，包括：

• 按法律規定計算因工作意外或職業病之給付；

• 過期而未支付之工資；

• 因單方解除勞資關係合約而引致之損害賠償 。

有關債權之支付可分為：

全部債權： 基於法院確定不能透過法律途徑收取所欠之全部或部分款項

之證明；

預支補償： 金額不得超過單方解除勞資關係合約，及過期但仍未支付之

工資的一半，並應於工作職位撤銷後的三十天內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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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支補償是以勞工暨就業局對有關投訴所編寫的實況筆錄為依據，並通

過本基金審查後作出支付，而預支金額將會在社會保障基金向受益人作

最後支付的債權款額中扣除。

申請人須填寫專用申請表及聲明書，並連同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向本基

金提出申請。

 肺塵埃沉著病

社會保障基金對因患肺塵埃沉者病而引致喪失工作能力或引致死亡之受

益人作出承擔及補償，包括支付其殮葬費用。工作意外及職業病同樣適

用此法例規定。

社會保障基金將以法院的裁決釐定補償金額作出支付。

根據適用之法例所規定，應由在該職業活動範圍內熟識該職業病之醫生

知會勞工暨就業局有關此職業病。

自僱勞工可享有的給付包括：養老金、殘疾金、疾病津貼（住院部

分）、出生津貼、結婚津貼及喪葬津貼。

 自願供款

• 甚麼人可以申請

• 何地及如何申請

• 有權享受甚麼福利

• 供款金額多少

• 供款的限期、方式及何時開始

甚麼人可以申請

具備下列條件之社會保障基金受益人：

- 自願放棄受聘制度工作之受益人；

- 辦理強制性登記及供款至少十二個月；

- 最後一次供款至今未超過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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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地及如何申請

以一份專用申請表向社會保障基金辦事處申請。

有權享受之福利

只要具備發放所要求的條件，有權享受養老金、殘疾恤金、出生津貼及

結婚津貼。

供款金額

每月澳門幣四十五圓。

供款的限期、方式及何時開始

開始 - 由遞交申請表的月份開始計算。而該申請是已被批准。

供款方式 - 透過支票繳納，並須連同由社會保障基金所提供的專用供款

憑單。

供款期限 - 按季度方式於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繳交前季度的供款。

逾期繳交將被加收遲交利息。

注意：繳交自願供款的責任，自受益人重新納入社會保障基金強制供款

之月份起停止。於繳納自願供款期間內，沒有權利享受失業及疾病津

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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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本 澳 居 民 的 信

各 位 新 、 舊 街 坊 ：

你 們 好 ！

我 們 是 行 政 暨 公 職 局 屬 下 的 公 眾 服 務 暨 諮 詢

中 心 ， 在 此 是 為 了 向 各 位 介 紹 一 下 我 們 中 心 的 工

作 ， 我 們 中 心 的 成 立 是 為 了 拉 近 市 民 與 政 府 之 間

的 距 離 ， 透 過 向 市 民 提 供 各 項 行 政 手 續 及 資 料 ，

以 及 接 收 市 民 對 政 府 工 作 的 意 見 ， 來 增 加 行 政 透

明 度 。

根 據 歷 年 的 統 計 數 字 ， 聯 絡 我 們 的 市 民 有 持

續 增 加 的 趨 勢 ， 可 以 說 是 已 有 很 多 市 民 認

識 我 們 ， 同 時 亦 對 我 們 的 服 務

有 一 定 的 信 心 。 在 以 後 的

工 作 中 ， 我 們 中 心 仍 會

繼 續 貫 徹 履 行 本 身 的 工

作 ， 公 正 無 私 、 全 心 全

意 地 為 各 位 服 務 ， 歡 迎

隨 時 與 我 們 聯 絡 。

公 眾 服 務 暨 諮 詢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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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身份證明局為來澳定居人士辦理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

澳門身份證明局 (葡文縮寫 DSI)，負責統籌及執行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的民

事與刑事身份資料的活動。其工作范圍包括為市民辦理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及非永久

之居民身份證、澳門特別行政區護照、旅行證、澳門居民往來香港特別行政區旅遊

證及各類證明書（如刑事記錄證明書、居住證明書及居留權證明書等等）同時澳門

身份證明局還會為非牟利法人進行登記。

持單程通行證來澳定居人士，可於出入境事務廳發出有關之居留證明書後前來身份

證明局辦理澳門特別行政區身份證。

申請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需遞交下列文件及費用：

一）申請人可選擇現場免費拍照服務或可自行提供照片一張，照片規格為一吋半、

白色背景彩色近照；

二）單程通行證正本；

三）出入境事務廳發出之居留證明書正本；

四）如有出生公證書或出生證，須同時出示正副本；

五）未滿 18 歲的人士，須遞交父母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出示正本核對），且父母一

方須在申請表上簽名；

六）如已婚，須出示配偶身份證副本及結婚證明正副本；

七）如離婚，須遞交離婚證明副本（出示正本核對）；

八）如鰥寡，須遞交配偶的死亡證明及有關結婚證明副本（出示正本核對）；

九）辦理費用為澳門幣90元，如加快，需另加150元，如需特別加快則另加250元

（所有副本以 A4 紙尺寸為準，所有文件正本於核對後即時退回）。

身身身身身     份份份份份     證證證證證     明明明明明     局局局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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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證日期：

正常申請 於 12 個工作日後取證

加快申請 於 4 個工作日後取證

特別加快申請 於 3 個工作日後取證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中午不休息；

星期六、日、政府假期休息。

地址：澳門南灣大馬路 804 號中華廣場一樓

辦理居民身份證及旅行證件　預約熱線：370-888

查詢熱線：370-777

網頁：www.dsi.gov.mo

電子郵箱：dsi@macau.ctm.net

身身身身身     份份份份份     證證證證證     明明明明明     局局局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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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警察局
出入境事務廳

出入境事務廳設有：

＊出入境事務處。

＊邊境檢查處。

＊文書處理暨檔案科。

＊統計科。

出入境事務廳負責進行有關出入境

之一切工作，尤其為檢查一切人士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之進出境逗留及

定居以及發出由治安警察局簽發之

證件，並更正該等證件及為其辦理

續期。

出入境事務處設有：

＊外國人事務警司處：

－ 負責處理定居、簽發居留許可 / 居留許可續期憑

單、入境許可、為訪澳旅客延長逗留許可及遺失

證件聲明書等事宜。

＊居民事務警司處：

－ 負責處理居住證明、一次性赴港陳述書等事宜。

＊外地勞工事務警司處：

－ 負責辦理非本地勞工身份咭等事宜。

邊境檢查處：

＊調查警司處：

－ 處理各邊境站通知前來報到之人士；

－ 處理其他部門交來逾期逗留之人士；

－ 建議遣返/驅逐在本地區逾期逗留之人士，並將之

列入禁止入境名單；

－ 依法檢控因提供虛假身份資料或使用偽造證件之

人士，並送交檢察院；

－ 計劃統籌出入境事務廳範圍內之調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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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警察局
出入境事務廳

澳門國際機場座落於 仔，1995年10月30日開始

派駐人員。每日處理出入境旅客約：

入境：2709 人次；

出境：2731 人次。

關閘邊檢大樓於1993年2月15日落成啟用，連接

拱北口岸，為本澳最繁忙之出入境口岸。由於出入

境人次頻繁而地理環境所限，新邊檢大樓現正興建

中。每日處理出入境旅客約：

入境：71101 人次；

出境：74325 人次。

港澳碼頭於 1993 年 10 月 31 日投入運作，接駁香

港上環碼頭，船程約需1小時。每日處理出入境旅

客約：

入境：17560 人次；

出境：14689 人次。

路 邊檢大樓座落於路 連貫公路，連接橫琴口

岸，2000年3月28日啟用，由於處離島，使用率

較低，為配合關閘新邊檢大樓的興建，於2002年

12月30日使用該站作分流。每日處理出入境旅客

約：

入境：802 人次；

出境：863 人次。



公 共 房 屋 管 理

處 理 部 門 ：不動產監察暨管理處
地            址 ：台山巴波沙大馬路台山平民新 B 座地下
電            話 ：4901109 或 4901114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房 屋 局

房屋局於 1990 年 7 月成立，隸屬於運輸工務司。具有行政及財

政自治權。主要職能包括：

制定澳門的公共房屋政策，為經濟薄弱的家庭提供住所；

確保有關社會房屋的措施、計劃及工作之執行；

促進研究本地住屋情況，評估需求；竭力滿足；

監察、控制及清拆僭建木屋；

協助制定澳門的整體房屋政策。

 房屋局各辦事處地點：

社 會 房 屋
處 理 部 門：房屋管理處
地            址：台山巴波沙大馬路台山平民新  B座地下
電            話：4901109 或 4901114

經 濟 房 屋

處 理 部 門：房屋援助處

地            址：沙梨頭北巷北區臨時房屋中心地下

電            話：2994101 或 2994102

26



不得破壞樓宇的公共設
施，包括：消防設施、
公共照明、升降機、樓
宇大門、對講機等。

想要居住環境好
大家齊齊做得到

應保持樓宇的結構安全
及外形美觀，不得安裝
花籠及不合規定的晾衣
架。

應保持公共區域整潔及
通道暢通無阻。

不得將垃圾拋出窗外，
亦不得將之棄置於公共
區域及電梯內。

在單位內不得飼養對住
戶造成滋擾之家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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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等候多少時間，才可以上樓？
合符條件被接納申請家團，將根據其社會經濟及居住狀況

等進行計分排序，房屋局將按排序安排這些家團上樓。

社 會 房 屋
社會房屋是指由政府資助興建的或

由政府提供土地給予發展商投資興

建，完工後回報給政府的房屋，而

該等房屋主要用作租予一些低收入

之家庭或有特殊情況的家庭。

租住社會房屋要符合什麼條件？
a. 申請人須年滿 18 歲以上；

b. 在本澳居住滿 5 年；

c. 持有由澳門特別行政區發出之有效澳門居民身份證明文件；

d. 申請人及家團成員不得在本澳擁有土地或物業；

e. 家團成員每月收入不得超過法規的限額。

如何租住社會房屋？
社會房屋的分配途徑有2個：一是透過公開申請；一是為家團

的特殊因素，如家團面臨社會、身體或精神危機等，可透過

「例外情況」而獲得。

社會房屋的租金一般是多少？

租金的計算是按家團人均收入乘以家團所得中所佔之百分率。

何時才可申請社會房屋？
社會房屋公開申請每三年進行一次，屆時房屋局會透過《澳門

特別行政區》及報章公佈有關的消息，有興趣的市民只需要將

填寫好的申請表在期限內交回房屋局便可。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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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團成員人數 1-2 人 3-5 人 6 人或以上

開 方 式（T01） 一房一廳（T1） 二房一廳（T2）
可選擇之房屋類型 一房一廳（T1） 二房一廳（T2） 三房一廳（T3）

二房一廳（T2） 三房一廳（T3） 四房一廳（T4）

經 濟 房 屋
經濟房屋是指按照《房屋發展合同》

制度所興建的樓宇，是由承批企業利

用有關土地興建低價格的房屋，並把

一定數的住宅單位交給行政當局，以

此作為行政當局向其批出土地及提供

其他各種優惠之回報，而其餘單位分

別由承批企業按合同所訂限制及價格

透過房屋局出售。

我想買一間經濟房屋，要合符什麼條件：
a.申請人須年滿 18 歲以上；

b.在本澳居住滿 5 年。如因政府為騰空土地需遷離之情況

下，申請人之居留期限可減為 3 年；

c. 持有由澳門特別行政區發出之有效澳門居民身份證明文件；

d.家團代表及成員不能在本澳擁有任何房屋或土地，亦不

能為本澳私有產權土地的承批人。

是否隨時都可以申請？
經濟房屋公開申請一般每三年進行一次，屆時房屋局透過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及報章公佈有關消息，有興趣的市

民只需要將填寫好的申請表在期限內交回房屋局便可。

我已經申請了購買經濟房屋，是否隨時

都可買樓？
被接納申請的家團，將根據其社會經濟及居住狀況等進行計分

排序，房屋局將按排這些家團購買經屋。

經濟房屋有哪些優惠？

a. 豁免首次印花稅；

b. 在不可轉讓責任期間，豁免房屋稅；

c. 在第一次物業轉移時，物業登記費用全免及公證費用減免一半；

d. 家團若每月收入不超過法定限額，可申請津貼。

我一家三口，可否買一間三房一廳的經濟房屋？
經濟房屋的單位類型主要為開放式、一房一廳、二房一廳、三房一廳及四房一廳五

種。按照有關法例規定，房屋單位之類型是須要配合家團成員的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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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協助新來澳學生更好地提高學習能力，克服學習上的

困難，教育暨青年局從九七年開始推出了「輔助新來澳學生

學習計劃」。從九七年開辦至今，已超過三千名學生人次報

名參加了有關課程及活動。所開辦的課程主要有“英語入

門”及“廣州話及繁簡字認識”等兩項。

課程簡介：“英語入門” 按學生的程度進行分班教學，讓學

生從基本學起，打好文法根基，從而讓學生能趕上所就讀年

級之程度。

“廣州話及繁簡字認識” 主要以活動及遊戲方式進行，透過

此方式的輔導形式來讓學生掌握繁體、簡體字之對照，糾正

不流利的廣州話。

報名及開課日期：分二月份及十月份兩期。

上課地點：祐漢看台街翡翠廣場三樓成人教育中心。

入讀資格：凡從內地新近到澳並已在澳門學校入讀的初中生

及小學生都可以報讀以上兩個課程。

費　　用：全免。

查詢電話：3972383 或 3972306 。

網址：http://www.dsej.gov.mo

輔
助
新
來
澳
學
生
學
習
計
劃

教
育
暨
青
年
局

澳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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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教育法例規定

－ 介乎五至十五歲之間的兒童及少年有就學之義務。

－ 若學生年滿十五歲或完成初中教育，就學之義務將終止。

義務教育的範圍

推行義務育的範圍包括小學教育預備班、小學教育及初中

教育。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年滿五週歲至十五歲之

兒童必須在本澳學校辦理註冊入學。

家長、監護人與學生要關注的事項

－ 家長必須讓五至十五歲之兒童註冊入學；

－ 確保其子女上課及參與學校之強制教學活動；

－ 家長及學生可根據其意願自由選擇學校。

在安排子女入學時所遇困難的解決方法

－ 經濟困難

家長可考慮送子女入讀免收學費的學校（即加入公共學校

網的學校）

以及向教育暨青年局請「學費及文教用品」津貼。

－ 找學位困難

家長或監護人應主動與教育暨青年局或校方聯絡，以協助

學生註冊入學。

－ 子女健康問題

家長須提交聲明書，並知會學校或教育暨青年局。

若獲證實需接受特殊教育之兒童及少年，

可向教青局屬下教育心理輔導暨

特殊教育中心尋求協助。

－ 其他情況

例如外地就讀、移居外地、病休

或其他合理停學理由，家長須向

教育暨青年局提交學生離校聲明書，

以說明原因。

教
育
暨
青
年
局

義
務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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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服務

教育暨青年局透過直接派駐及資助民間機構派駐學校輔導

員，為本澳在學的兒童和青少年提供有助身心健康成長的發

展性輔導活動、個案輔導、評估及諮詢等服務。

本局歡迎所有期望進一步認識自我、發展潛能，或遇到困難

有需要成年人協助解決問題的同學，到學校輔導室與輔導員

商談。如有任何查詢，請與駐校輔導員聯絡，或致電本局教

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電話：401010 。

特殊教育服務

特殊教育是為確保所有學齡的兒童及青少年能享有發揮潛能

及適合身心發展的教育機會，並在學習及技能上掌握一定的

能力，達到融入社會，貢獻社會的目標。

現時本澳分別在公立及私立教育機構設有特殊教育班級或課

程，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適當的教育；此外，所有公

立的中學、小學和學前教育機構均設有融合生的班級、讓傷

健的同學在學習及日常生活上能互相接納扶持，融合在一起

愉快學習。

若教師或家長懷疑學生有特殊教育服務需要時，

歡迎與本局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預約

諮詢時間服務，或聯絡本局教育廳轄下

的學前暨小學教育處、中學暨技術

職業教育處及教育心理輔導暨

特殊教育中心，申請綜合

評估及學位求助服務。

學
生
輔
導
及
特
殊
教
育
服
務

教
育
暨
青
年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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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求助」是教育暨青年局幫助新來澳學童、有需要人士、

已批來澳投資移民之子女提供的一項服務。

• 家長或監護人帶同求助學位的兒童，並攜同該兒童、家長

或監護人之居民身份證或有效居留證明文件、近期的成績

表或其他的學歷證明文件到教青局三樓辦理有關手續。

• 如欲了解學校資料，請瀏覽教育暨青年局的網址：

http://www.dsej.gov.mo

• 可致電 3972306（小學）

3972318（中學）

查詢學位安排情況。

爸 爸
  上 班 去 ！

  我要
  上學去！

﹁
學
位
求
助
﹂
服
務

教
育
暨
青
年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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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教育

－ 凡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的學生，入讀公共學校網的學校，

可享有免費教育。免費教育範圍包括小學教育預備班、小

學教育及初中教育，共十年。

－ 已納入公共學校網之學校在上述年級不可收取學費，因應

不同學校的情況，除基本運作費用外，校方可向家長收取

補充服務費（雜費）、選擇性服務費及代收項目費用。

－ 補充服務費（雜費）繳費時間：

補充服務費是因應學校實際提供配套服務的成本而收取

的，各項補充服務費的總金額最高不得超過相關法規所訂

定標準。此項費用不應早於每年六月收取。

免
費
教
育

教
育
暨
青
年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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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及文教用品津貼

設立津貼的目的是為了協助有經濟困難之學生解決問題，以

確保每一學生就學之機會均等，以及保證義務教育的順利推

行。有需要的家庭可根據實際情況，於每年 4 月遞交申請

表；在校就讀之學生可透過就讀學校提交申請；而於新學年

首次入讀或重新註冊入學之學生，可將申請遞交至教育暨青

年局指定之地點。此外，該項津貼亦接受家庭經濟發生突變

之學生申請。

學生保險

為了保障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因意外受傷所引致之醫療賠償，

教育暨青年局透過與保險公司合作，向全澳正在接受非高等

教育的學生提供此項服務，賠償項目包括醫療費用以及傷亡

賠償等。同時，此項服務還包括向學生推廣預防意外之活

動。

學生保健

此項計劃的實施，是為了協助學童在教育場所獲得身心全面

均衡發展及學業成功，透過教育暨青年局及衛生局合作進

行，逐年分批安排學生接受基本保健，其中包括對小一學生

之全身檢查及小學各級學生接種疫苗後的跟進工作。

學生保健

學生保險

文教用品津貼

學費津貼

學
生
福
利

教
育
暨
青
年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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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主要工作及服務包括：
1. 為求職者辦理登記手續，安排工作；
2. 為僱主招聘員工，安排會面及面試；
3. 就業選配；
4. 提供就業市場情況予有需要的人士；
5. 作多方面的推廣及宣傳活動；
6. 資料分析。

如有任何查詢，可於辦公時間內致電或親臨就業處查詢。
就業處地址：高士德大馬路何鴻燊夫人大廈 3 樓
電話：528273；528274 傳真：528742；528511
網址:www.dste.gov.mo

勞 工 暨 就 業 局 就 業 廳 屬 下 就 業 暨 職 業 關 係 促 進 處 設 立
的 目 標 ， 在 於 維 持 本 地 勞 動 力 市 場 的 供 求 平 衡 ， 並 以
勞 資 雙 方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進 行 研 究 ， 了 解 勞 動 力 市 場 的
趨 向 ， 從 而 向 政 府 有 關 部 門 反 映 及 作 出 建 議 ， 以 協 助
制 定 勞 工 政 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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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職者尋找工作是就業處重點服務之一，使
用此項服務費用全免，紙須帶上述文件，親臨
本處並提供以下資料：
姓名及地址
學歷及工作經驗
要求的工作、工作條件及薪金
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應用於為求職者尋找合
適的工作，有關資料絕對保密。
求職登記有效期為三個月，可續期一次，半年
再重新登記。在求職有效期內，本處職員為求
職者作職業配對。
如有符合求職者要求的職位空缺，就業處會第
一時間將求職者推薦給僱主面試，求職者及僱
主雙方可自由選擇是否接受對方。

勞工暨就業局職位空缺資料廣告於報章媒體顯示如下：

澳門日報、華僑報逢星期一、二、三刊登；

正報、星報、新華澳報、現代澳門日報、市民日報、大眾報，逢星期二刊登；

澳門電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 1:30-2:00 報導；

另外：職業空缺資料將張貼在下列社團、機構及學校：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澳門街坊總會、澳門婦女聯合會、澳門廠商聯合會、

黑沙環成人教育中心、民政總署屬下圖書館、文化局屬下圖書館、澳門明愛、

基督教宣道堂、黑沙環牧民中心、澳門大學、理工學院、科技大學、旅遊

學院、管理學院、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業餘進修中心、商訓夜中學、

蔡高夜中學、靈均會計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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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齒健康檢查、學童牙溝封閉、治療各種

牙齒問題，例如：脫牙、洗牙及補牙。

口腔保健

成人保健

婦女保健兒童保健

簽發駕駛執照及工作需要之健康證明，身

體檢查，教育市民健康生活方式：診治各

種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如：高血壓、

糖尿病及心血管、呼吸系統疾病等。

提供產前的檢查，評估胎兒生長發育狀況：產

後檢查、孕前諮詢、協助夫婦計劃生育、提供

避孕用品或藥物及進行婦科健康檢查：治療婦

女常見疾病等。

常規健康檢查，生長發育評估，

各種疫苗接種，診治常見疾病。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向本澳市民提供完全免費的初級醫療衛生服務及部分收費的專科醫院服務。

初級醫療衛生服務主要通過設立在澳門各區及離島的七間衛生中心和衛生站，向全澳的合法居民提供

免費的醫療服務。

基于衛生局與教育暨青年局的協議，所有來澳定居的學齡兒童及青少年，必須具備由衛生中心醫生簽

發的健康證明方可入學。衛生局亦建議需進入托兒所的幼童，在入托前到衛生中心作健康檢查。上述

兩項，宜在來澳後帶同受檢人的身分證明文件（居民證及入境證）、原居地的疫苗接種紀錄及澳門居

住地址，盡快到所屬的衛生中心預約辦理。

衛 生 中 心 的 服 務 範 圍

衛    生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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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中心的辦公時間是：星期一至星期五上什八時半至下午六時。

塔石、黑沙環和海傍衛生中心在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的上午九時至中午一時提供護理服務。

仔衛生中心及路環衛生站在辦公時間以外提供護理服務和醫生傳呼服務。

離  島  衛  生  中  心  的  地  址  及  電  話  ：

衛    生    局

澳  門  各  衛  生  中  心  的  地  址  及  電  話  ：

衛生中心 地址 電話

塔石 荷蘭園大馬路 522232

海傍區 貢士旦甸奴街 14 號 4-7 樓 920024

風順堂 鵝眉橫街新濤閣第二座號地下 313418

台山 巴波沙大馬路平民大廈 A 座地庫 400461

筷子基 沙梨頭海邊大馬路 562922

黑沙環 祐漢市場街永添新村第二期地下 413178

結核病防治中心 德勝馬路 40 號 532196

衛生中心 地址 電話

仔 仔海洋花園大馬路 813089

國際機場醫療室 澳門國際機場 861111 ext. 1232

仔老人保健站 橋樑前地 827096

路環衛生站 恩尼斯總統前地 882176

對上述醫療服務及檢查，如有疑問，歡迎親身或致電到各衛生中心或結核病防治中心詢問，衛生

局非常樂意為您們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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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首屆東亞運動會於 1993 年在上海舉行。到了 2005 年，澳門將主辦

第四屆東亞運動會，參加的國家及地區將包括中國、日本、韓國、

朝鮮、中國香港、中國澳門、中華台北、關島及蒙古。

澳門特區政府對第四屆東亞運動會大力支持，2000年7月，成立了

二○○五年澳門東亞運動會協調辦公室。至2002年1月，改組為第

四屆東亞運動會澳門組織委員會，全力展開各項組織和宣傳工作。

東亞地區在過去數十年間，經濟發展，影響力日增，東亞

各國相信通過運動競賽，可促進相互地區的體育、文化交

流。為此，東亞運動會總會於 1992 年成立，並議定每四年舉行一次運動會。

期間，透過比賽方式，選出了運動會的會徽、會歌、口號及吉祥物，並在本澳及外地進行過多個宣傳展覽

活動，亦分別為本澳中、小學生出版了兩本讀物《東亞運與青少年》及《二○○五年澳門東亞運動會普及

讀物》（少兒篇）。

現時正積極進行新體育場館興建工作，至2005年時、澳門將有多座新的符合國際標準的比賽場館，包括奧

林匹克游泳館、多功能的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澳門理工學院體育館、塔石體育館及澳門國際射擊中心。

這些場館落成後，除可滿足東亞運動會的需要外，亦可為全澳市民提供多個具現代化水平的健身、娛樂體

育設施。

東亞運動會的舉辦，除可提高澳門的體育水平外，亦可帶動澳門的

經濟、旅遊業的發展，在提高澳門知名度方面，更為澳門帶來一

筆無法估量的無形資產。為此，成功舉辦第四屆東亞運動會、

實在是全澳市民都要全力以赴的頭等大事。

作為澳門市民，不論是老居民或是新移民，不論從事任何

職業，都應在各自崗位上為第四屆東亞運動會作出

貢獻，使這屆運動會能成為歷史上最佳的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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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 簡 介

醫 療 服 務

服 務
承 諾

1. 符合本中心服務範圍內的運動員無須預約，可在服務時間內隨時就診。

2. 重點運動員可獲優先安排物理治療及在中心內進行機能水平測試。

3. 門診後一個工作日內可獲安排進行物理治療或康復訓練。

4. 運動員體能檢查證明可即日發出，而新辦體檢卡可在兩週後領取。

5. 正在接受物理治療的運動員有需要時可隨時安排醫生覆診。

6. 運動員機能水平測試報告兩星期內寄交有關教練。

運動醫學中心是體育發展局屬下的單

位，致力為澳門體育活動提供多元化

的服務。 2002 年以來，運動醫學中心的工作確定了四大發展方

向，分別是加強運動醫學服務、提供高競技運動的輔助、建立澳門市民體質監測系統和大力開展宣傳推廣活動。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法規第 11/2002 號規定，運動醫學中心在 2002 年 7 月

10日起實施收費制度。中心所提供的醫療服務包括體格檢查、醫療診斷、物理治療和功能評檢。服務對象

包括體育總會註冊運動員、大眾體育運動員、殘疾人士體育運動員、學校體育運動員及大學體育運動員，每

次服務收取費用為澳門幣貳拾元正，倘經由衛生局轉介的人士，則按照衛生局的收費標準收取費用。

地址： 仔海洋花園大馬路 220 號一、二樓
電話：810896
傳真：811871
網址：www.sport.gov.mo
電子郵箱： sport@macau.ctm.net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四

9:00~13:00, 14:30~19:00
星期五
9:00~13:00, 14:30~18:30

巴士路線： 新福利 34 號、 35 號巴士；澳巴 11 號、 15 號， AP1 號
巴士於 仔衛生中心站下車，均可直達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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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體育發展局於 1987 年成立，主要的功
能包括：制定並執行政府的體育政策，

指引、鼓勵、輔助及促進體育運動，協助體育社團
的運作。

為響應特區政府施政報告
中 ， 推 行 “ 發 展 體 育 運

動，提高居民生活質素”的政策，鼓勵市民關
注身體健康，推動市民透過體育運動，加入終
身體育行列，擴闊社交圈子，使生活質素得以
提升。自 2000 年起，本局集中在課餘、工餘
時間，在轄下的體育場地，定期向市民提供多
元化的健身興趣班，年齡由四歲起，給予市民
參與鍛煉體魄的機會。而每年共舉辦六期興趣

班，每期時間為兩個月， 2002 年度參加興趣班的人數已超越 5,000 人次。
此外，由本局舉辦的活動有：大眾康體日、青少年沙灘三
球賽（沙灘足球、沙灘排球、沙灘手球）、田徑日、國
際挑戰日、康體禁毒日、暑期活動、柯達盃 2002「澳門
體育活動」專題攝影比賽。

發 展 大 眾 體 育

班別 年齡 地點 報名費

足球班 8-11/12-14 鮑思高人造草場 $ 20

迷你籃球班 8-12 塔石球場 $ 20

兒童網球班 6-8/9-12 塔石球場 $ 50

門球健身班 12+ 澳門運動場 $ 20

太極班 8+ 巴坡沙球場、蓮峰球場、澳門運動場 $ 50

圍棋班 6+ 蓮峰泳池會議室 $ 20

兒童體操 初班、中班 5-7/8-10 得勝體操室、澳門運動場 $ 100

集體健康舞 初班、中班、高班 18+ 塔石球場 $ 50

兒童游泳班 5-8 蓮峰泳池 $ 300

游泳入門班 6+ 蓮峰泳池 $ 300

游泳保健班 6+ 蓮峰泳池、巴坡沙泳池 $ 300

水中體適能班 8+/18+ 蓮峰泳池 $ 300

2002 年度進行的興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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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第四屆

東 亞 運 動 會 將

會在澳門舉行，為此，專門成立了第四屆東亞

運動會澳門組織委員會，全力展開各項組織和

宣傳工作。組織委員會成立以來，與體育發展

局緊密合作，合辦了很多大型的比賽及活動，

包括：世界女子排球大獎賽、第十屆

世界女子曲棍球冠軍盃錦標賽、澳門

國際龍舟賽、中葡足球友誼賽、澳門

高爾夫球公開賽、以及澳門國際馬拉

松賽。

以下是本局管轄的體育設施，如需使用可向本局提出申請：

澳 門 大 型 體 育 盛 事

體 育 設 施

澳門運動場 澳門體育綜合體 塔石體育綜合體

鮑思高體育綜合體 得勝體育中心 巴坡沙體育中心

嘉模泳池 路環小型賽車場 竹灣水上活動中心

水上運動青年中心 外港新填海區體育天地 運動醫學中心

澳門奧林匹克游泳館

澳門理工學院體育館

塔石體育館

新落成及正在興建的設施包括： 地址：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綜藝館第一座四樓

電話：580762      傳真：343708

澳門郵政信箱第 334 號

網址：www.sport.gov.mo

電子郵箱： sport@macau.ctm.net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四 9:00~13:00, 14:30~17:45

星期五 9:00~13:00, 14: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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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 政 公 署

澳門廉政公署，是澳門特別行政區一個專責

反貪和行政申訴的部門。在特區成立以前，

澳門負責該兩項工作的是「反貪污暨反行政

違法性高級專員公署」，簡稱「反貪公署」。

根據《基本法》第五十九條，廉政公署獨立

運作，廉政專員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

廉 政 公 署 的 職 能

一）開展防止貪污或欺詐行為的行動；

二）調查及偵查貪污行為及由公務員作出的

欺詐行為；

三）調查有關選舉的貪污行為及欺詐行為；

四）處理行政申訴，保護市民的正當權益，

確保公共行政的公正、合法和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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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擊 貪 污

廉政公署轄下之反貪局專責打擊貪污，

有權調查以下違法行為：

  1 公務員以權謀私、貪污及所作出的

欺詐行為；

  2. 行賄；

  3. 在選民登記和選舉中的貪污及欺詐

行為。

另外，反貪局亦負責處理有關公務員的

收益及財產利益聲明卷宗。

廉政公署在完成調查後，將有關案件移

送檢察院，由檢察院決定是否作出控

訴。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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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賄 受 賄 的 處 罰

何謂受賄？

凡公務員收受利益，作出或不作出某些行為，無論該行

為有否違反工作上的義務，均會觸犯受賄罪。

何謂行賄？

任何人向公務員提供利益，令其作出或不作出某些行

為，無論該行為是否違反該公務員工作上的義務，均會

觸犯行賄罪。

行賄受賄的處罰

受賄罪最高處八年徒刑，且不排除要負上紀律責任。

行賄罪最高處三年徒刑。

行賄受賄  同樣犯法

受賄罪最高

處八年徒刑

行賄罪最高

處三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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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益

如           解
何 理

金錢

佣金利息

支票

禮物

飲食款待

優惠和折扣
免費服務

交通和住宿招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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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

行 政 申 訴

除打擊貪污外廉政公署也具有行政申訴的識能。行政申

訴工作的主要內容：

- 調查：對有關公共部門或機構行政違法或行政失當的

投訴進行調查，透過不同形式的介入，以糾正違法或

失當行為；

- 審查：包括兩個方面

制度審查：針對某些現行法律制度所存在的漏洞、不

足、矛盾及過時之處進行系統性和全面的研究，提出

改善建議，以助有效落實，配合實際需要；

運作審查：與部門、機構合作，針對內部運作共同研

究，在共識的基礎上制定改善措

施，以優化行政程序、推動防貪措

施及確保依法行政。

此外，應政府部門要求，廉署亦開展

專題性的防貪講座，以增強公務人員

在實際執行職務時的守法及公正的意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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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傳 教 育

為宣揚廉政建設的重要性，廉政公署以多元化的方式，

向公務人員、社團和學校推廣廉潔意識，包括講座、報

章、電子傳媒、海報、宣傳單張、比賽及表演活動等，

務使廣大公務人員和市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主動支持

和配合廉署的工作。

廉政公署可派員為政府部門、社團和學校等舉辦「肅貪

倡廉」講座，以及安排參觀廉署部分設施，以廣泛宣揚

廉潔意識，歡迎致電 326300 與社區關係廳查詢或預約。

海報

攤位遊戲『宿貪倡廉』講座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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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迎 親 身 舉 報  資 料 絕 對 保 密

舉 報 方 法

親臨或致函新口岸宋玉生廣場「皇朝廣場」十四樓 -- 廉政公署

24 小時舉報熱線：361212
傳 真  ： 362336

網 址  ： www.ccac.org.mo

廉署歡迎市民對任何懷疑涉及貪污和行政違法的行為作

出舉報，並提供詳實資料。市民的支持和配合，是肅貪

倡廉取得成效的關鍵。



51

包公擲硯  中國民間故事 繪圖：亞正

註：『端硯』乃硯台中的上品，用廣東高要端溪地方出產的優質石頭製成。

宋朝康定元年（公元 1040 年），包公
（999-1062年） 出任端州知郡事。他

為官清廉，體恤民情，人稱「包青
天」。

1 2 3

慶歷二年（1042
年），包公接到聖
旨，將被調回京
城擢升要職。

端州百姓眼看分別在即，
便為向包青天送贈一份紀
念品而大費周章。

4

最後由一位老人
雕刻一硯台，並
裹以黃緞布作為
禮物。

老人將此端州名硯交給包公侍從
包興，並囑其須待包公離開端州
後方可交給他。

5
起程這天，官員百姓都來送行。

6

眾人抵達城門時，包公脫下自己那雙破靴，命包
興將之掛在城門上，以警戒繼任州官同樣須廉潔

奉公。

9

包公遂向侍從逐一盤問，包興將老人贈硯一事告之，包
公既感激百姓愛戴，但又愧於自己對侍從監管不嚴。

7

包公一行乘木船剛出羚羊
峽，天色驟變，風浪大作，
木船被拋進浪谷。 8

包公傷心地
撫心自問：

「 我 向 來 為
官清廉，莫
非侍從瞞
我收受了百
姓 的 禮
物？」

11

端硯連黃緞
布隨水漂流
到了廣利對
面便沉入江

底，沒多久西江河中出現了兩個小
島，這就是今天的硯州和黃布沙了。10

包公接過端硯，向上天默默禱告一番後便將之拋入江中，說也奇怪，頓時大雨停止，雲開
天晴，風平浪靜，包公亦得以安然抵 。

廉政故事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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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環境委員會簡介

環境委員會的組成

環境委員會的職能

環境委員會的標誌

藍色地球代表清潔空氣。

代表“Conselho do Ambiente”
的“c”亦代表保護地球的大
氣層。

“a”代表“Conselho do
Ambiente”的 A 亦代表生
長於地球的人。

綠葉代表生命，綠葉在“a”
字代表人類應保護各種形式
的生命及幫助它們成長。

環境委員會之機關有全體委員會（11 名）及
執行委員會（3 名）。

協助行政長官制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環境政策，並確保協調當局推動及執行有關
計劃、措施及活動。。

環境委員會於一九九八年重組，是具備法律人
格之公務法人，具有行政及財政自治權，由運
輸工務司司長監督。其架構之重整以及現有之
職責受第 2/98/M 號法律所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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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責
就保護及維護澳門環境，自然及生態平衡之政策提出意見及編制澳門環境狀況之年度報告書。

確保有關環境政策之計劃、措施及活動之有效協調及與澳門內外之同類實體訂立合作議定書，
以及開展一般活動。

在深圳舉行的 2001 年“綠色運動
健康人生”深港澳穗珠中世界環境
日聯合大行動的啟動儀式。

在廣州市舉行的 2000 年“清新空
氣  你我共享”穗港澳深珠世界環
境日聯合大行動的啟動儀式。

環境委員會參與香港世界
環境日啟動儀式。

環境委員會參在澳門國際貿
易投資展覽會的參展攤位。“第二屆珠江三角洲城市

空氣質量研討會”的參加
者訪問環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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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責

環境教育之宣傳及推廣。

建議及組織培訓、宣傳及推廣活動，尤其有關環境教育之活動。

環境委員會在兒童日設立
的環保遊戲。

2001 年地球日環保
親子同樂日的兒童
表演節目。

2001 年綠化周紀念特輯展覽開幕式。

2001 年世界環境日大步行的參加者。

環境委員會網站啟動儀式。

“澳門飲用水”的發行
儀式。

環境委員會印製的宣傳環境
保護刊物。

環境委員會技術員到學校推介環保
書籍。

在澳門舉行的 2001 年
澳深港穗珠中聯合紀念
六五世界環境日“綠色
運動健康人生”大步行
開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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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責

提交有關保護及維護環境、自然及生態平衡之立法措施建議書和監察環境規章之遵守及執行。

審議或解決收到之投訴及聲明異議和對會影響環境、自然及生態平衡之工業准照申請提出意見。

環境委員會的技術員
正處理由煙囪產生的
空氣污染投訴。

環境委員會的技術員正處理由冷卻塔產生
的噪音污染投訴。

環境委員會的技術員正協助
經濟局查廠委員會進行的查
廠活動。

環境委員會為的士高發
牌活動提供技術意見。

審批破壞臭氧層受管制物質之進口（第 62/95/M 號法令）

監察澳門車用輕柴油的含
硫量（第 49/2000 號行政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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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責

系統之伺服器

互聯網專線
使用者

主要使用之軟件

電話線

系統參與者

地 址

促進環境、自然及生態平衡方面的科技研究。

環境噪音監測網絡：

環境地理信息系統：

“澳門環境地理信息系統”是一個把環

境數據與地區地理情況相結合的管理工

具，透過萬維網地理資訊系統技術，有

系 統 地 收 集 、 處 理 及 分 析 澳 門 環 境 資

訊，以便有充分的數據對各項環境措施

的執行情況進行跟蹤、研究和評估，有

助規劃及環境政策之制訂，並反映出澳

門最新的環境狀況。

機動車輛廢氣消滅裝置之測試：

環境委員會
澳門美珊枝街三號
傳真：(853)725129   電話：(853)725134   電子郵址：ca@ambiente.gov.mo   網址：www.ambiente.gov.mo

安裝在的士的催化器。

利用煙度計來量度催化器
的效果。

位於高士德大馬路
的固定環境噪音監
測站。

流動環境噪音監測車可在不同
地點測量環境噪音水平。


